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黃進忠 

訴訟代理人  余泰鑫律師

被  上訴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陳則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本院111 年度勞小字第135 號第一審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 年7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已指摘原審判決關於訴外人新加坡商

    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艾星公司）對其在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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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人任職期間薪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

    民國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核發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

    3217號之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及移轉命

    令）關於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新臺幣（下同）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部分，業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執行命令

    （下稱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而溯及消滅，被上訴人猶仍將逾

    2 萬406 元部分移轉予艾星公司，當屬無效，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之薪資債權自仍存在，原審判決卻逕認屬有效清償而駁

    回其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

    2 項至第4 項、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及最

    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136 號裁定要旨，屬民事訴訟法第

    468 條違背法令事由，已符合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

    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保全，約定每月有本薪2 萬8,000 元及金額不等之

    延長工時工資於次月10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嗣上訴人

    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對其就被上訴人之薪資債權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

    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每月得支

    領薪資債權超過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移轉予艾星公司

    ，然因該金額不足以維持上訴人日常生活並違反強制執行法

    第122 條規定，故本院民事執行處於其陳報後已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將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扣押與移

    轉之金額更正限於逾2 萬7,900 元部分，並於同年月5 日送

    達被上訴人，基於立法者將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1 項、第

    2 項予以並列，規範效力應同，是遭更正撤銷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之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部分，當溯及消滅

    。

　㈡惟經上訴人核對每月薪資明細及被上訴人匯款金額，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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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僅分別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份、5 月份工資2 萬2,637

    元、2 萬1,573 元，各溢扣4 月份薪資5,263 元、5 月份薪

    資6,327 元匯予艾星公司，共計1 萬1,590 元，據強制執行

    法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規定，因本院民事執行處已

    改發系爭更正命令，應使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違法執行行

    為範圍內當然無效，自屬無效清償給付，上訴人不知被上訴

    人係何時將該溢扣工資給付予艾星公司，也未曾對該等清償

    行為有何承認之意思表示，此自其聲明異議令本院民事執行

    處更正改發系爭更正命令即悉，職是，其應仍具有該等薪資

    債權。反觀艾星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於110 年9 月4 日時效

    完成等事實，已經本院11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下稱

    前案民事事件）確定在案，則上訴人享有時效利益得拒絕給

    付，至於何時行使時效抗辯或請求權何時消滅尚屬二事，該

    債權請求權業已消滅不存在，對上訴人要無利益可言，應無

    民法第310 條第1 款、第3 款發生清償效力規定之適用。況

    被上訴人於109 年6 月5 日已收受系爭更正命令，於同年月

    10日給付109 年5 月工資之際，當悉上訴人就扣押移轉範圍

    逾2 萬7,900 元部分要無對被上訴人溢扣代為清償其對艾星

    公司債務一事有默示同意之可能性，也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

    依系爭更正命令扣薪之情形，自不生清償效力，被上訴人當

    應給付其差額共1 萬1,590 元。原審判決竟以其收受薪資明

    細後未對當月收入及代扣項目為反對表示，遽認其默示同意

    被上訴人溢扣工資清償艾星公司而生清償效力，顯違強制執

    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第12

    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

    第136 號裁定要旨，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 年法律

    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

    誤，復未對其有利之事證或法律上之理由說明取捨意見或不

    可採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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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其中6,

    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又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則為：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

    、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執行處分之「撤銷」係指有違法執行或當事

    人違反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依職權予以撤銷而溯及使處分

    失效之意；執行處分之「更正」則係事後依法有變更內容必

    要而予更正，並無違法之處，故變更前之原處分仍屬有效，

    不因更正後失其效力，否則將令執行金額之不確定因素轉嫁

    予被上訴人，無法維護伊之信賴利益。系爭扣押、移轉命令

    經系爭更正命令變更前應屬有效，不因更正而溯及失效，被

    上訴人依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規定扣取上訴人109 年4 月薪

    資債權，並無違法之處。至109 年5 月薪資，因被上訴人於

    每月月初開始薪資作業進行關帳，迨同年6 月5 日始收受變

    更上訴人最低生活保留費用之系爭更正命令，斯時業依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進行扣薪，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各2 萬2,367 元、2 萬1,573 元，均未低於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要求應保留之2 萬406 元，被上訴人也將上

    訴人109 年4 月、5 月之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

    6 元各於同年5 月21日、同年6 月22日匯予艾星公司，並無

    短付工資之情形。又上訴人每月收取之薪資單，均載明當月

    所得薪資明細，含應發金額、代扣金額（法院扣款，勞、健

    保扣款）及實發金額等細目，上訴人應可瞭解當月收入及代

    扣項目，卻未即時對伊以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所載金額扣押

    移轉一事為何反對之意，足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溢扣109 年

    5 月份工資6,327 元清償其對艾星公司之債務應有默示合意

    ，依民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生清償效力，上訴人時隔近2

    年方為本件主張，有悖誠信。縱上訴人未默示合意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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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扣薪資之事，然上訴人對艾星公司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確認

    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直至109 年11月11日始為時效抗辯，是

    雖100 年9 月4 日艾星公司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

    僅係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則艾星公司於109 年5 月對其

    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尚未因上訴人行使抵銷抗辯而消滅之情

    況下，被上訴人溢扣上訴人109 年5 月薪資6,327 元移轉予

    艾星公司部分，客觀上也消除上訴人對艾星公司之債務，使

    其受有免給付艾星公司同等數額債務之利益，依民法310 條

    第3 款規定，亦有清償之效力，故上訴人不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工資差額。至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首查，兩造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成立系

    爭契約，嗣上訴人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就其對被上訴人薪

    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前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 年4 月14

    日、同年月16日先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

    將上訴人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逾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

    移轉予艾星公司，嗣於同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更正

    扣押及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薪資債權部分，但被上訴

    人業於109 年5 月10日、同年6 月10日將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6 元匯予艾星公司

    ，如以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薪資債權金額計算各有差額5,263

    元、6,327 元，共計1 萬1,590 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系爭扣押、移轉及更正命令，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9 年

    2 月10日北市勞職字第1096007174號函暨保全（監控）人員

    約定書、員工所得明細、玉山銀行臺幣付款查詢結果、艾星

    公司112 年4 月13日民事陳報狀，及上訴人勞就保與職保歷

    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等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1頁至第16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3頁至第77頁

    、第177 頁至第181 頁；本院卷第139 頁至第177 頁），且

    由本院調取本院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3217號（下稱系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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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32893 號等執

    行卷宗（下稱新北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就109 年4 月薪資差額5,263 元部分：

　⒈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

    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

    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定其數額。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

    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3 項規定之限制。但應酌

    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2 項至第5 項定有明文。佐之同條修正理由略謂：

    所稱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數額，其計算標準

    易生爭議，爰參考衛生福利部、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2 項所定最低生活費，所得未逾之者，可獲扶助或補

    助；逾之未滿1.5 倍者，亦視個案情況可獲補助之制度，增

    訂第3 項，惟仍應斟酌債務人其他財產，以免重複保留生活

    所必需，損及債權人債權實現……若債權人仰賴債權實現以

    維持生活（例如：債權人法定扶養權利受侵害），或依債權

    發生之原因或情節（例如：債務人故意犯罪損害債權人身體

    、健康或勞動能力），僅保護債務人一方有失公平，均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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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及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形，酌留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適當費用，為衡平之處

    理，不受第2 項至第4 項規定之限制，爰增訂第5 項等節，

    足知該「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實賦

    予執行法院一定裁量權限，與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

    助情形明訂排除強制執行範圍外且毫無例外之情形迥然不同

    ，無法等同視之，要無疑問。

　⒉經閱覽系爭執行卷宗卷證資料，足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各

    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及第122 條第3 項等規定核發，分別於同年

    月15日、21日送達被上訴人，另各於同年月17日、24日寄存

    送達於上訴人斯時戶籍址，且系爭扣押命令說明�並說明如

    扣押餘額不敷上訴人本人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需，得陳報

    受撫養人姓名、依法應負擔撫養比例，及提出相關證明聲明

    異議等內文；上訴人旋同年月23日陳報其新北市社會福利資

    格證明板橋區文件表示為低收入戶第3 款，希望本院不要扣

    其薪資，又於同年5 月13日聲請閱卷後，以同年5 月15日陳

    報狀提出房屋租賃書、戶籍謄本與學生在學證明；本院民事

    執行處則以系爭更正命令記載依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規定更

    正扣押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部分，此命令則於同年月

    5 日送達被上訴人等節，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與送達證書

    、該等陳報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系爭更正命令與送達證

    書等件在卷可徵。被上訴人係於109 年5 月10日給付109 年

    4 月薪資，並將5,263 元差額匯予艾星公司乙情，揆之前揭

    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斯時係依當時有效之系爭扣押、移轉

    命令所為，要無不妥之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

    權已移轉予艾星公司，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雖經更正，但與

    執行處分撤銷要屬二事，上訴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3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然強制

    執行法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與同條第1 項情形容有不同

    之處，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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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就109 年5 月薪資差額6,237 元部分：

　⒈按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經債權人承認或受領人於受領後取得其債權者，有清償

    之效力。�受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

    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除前二款情形外，於債權

    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 條亦有

    明文。又民法第310 條第3 款規定之向第三人為清償，於債

    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所謂債權人之受

    有利益，不以直接受有利益為限，只要第三人受領清償與債

    權人所受利益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即為已足。例如無受領權

    之第三人受領清償後，該第三人表示免除其對於債權人之原

    有債務，在免除之範圍內，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之清償，即

    屬有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94 號、88年度台上字

    第2359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意思表示之合致，非以明示為

    限，凡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屬默示意思表示，仍可成立債之關係（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816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於收受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後，曾於109 年4 月23日

    、同年5 月15日陳報相關證明文件並表示希望不要扣押薪資

    等事實，已如上述。另其個人早於109 年5 月13日即有聲請

    閱卷之紀錄，迭於同年8 月10日、18日，同年9 月10日由其

    個人或委任代理人聲請並於同年8 月10日、9 月2 日與14日

    閱得系爭執行卷宗、新北執行卷宗內容，嗣於同年9 月21日

    自被上訴人處離職，又於同年11月21日對艾星公司向本院提

    起前案民事事件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主張艾星公司債

    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並為時效抗辯，艾星公司嗣於同

    年12月24日以無續行實益為由聲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本院

    民事執行處則以110 年2 月17日北院忠109 司執助亥字第32

    17號通知撤銷艾星公司強制執行部分，俟110 年4 月7 日11

    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後，上訴人對訴外人即上訴人另

    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商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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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上訴，於111 年2 月24日本院110 年度簡上字第216

    號調解成立後，上訴人始於111 年5 月30日對被上訴人提起

    本件訴訟等節，已由本院調取上揭案號卷宗核閱無誤。

　⒊比對上開時序經過，上訴人於109 年6 月10日收受被上訴人

    給付同年5 月薪資及員工所得明細之際，早已聲請閱卷亦收

    受變更扣押移轉範圍之系爭更正命令，迨領取109 年7 月薪

    資之日即同年8 月10日再次聲請閱卷，但全未對被上訴人為

    任何表示，反係先以艾星公司為對象向本院提起前案民事事

    件訴訟，艾星公司於調解及訴訟繫屬期間也屢屢表示願與上

    訴人和解，但上訴人不得請求返還已強制執行款項2 萬9,10

    6 元，因其係109 年11月11日提起前案民事事件時方為時效

    抗辯，渠則於同年月25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得知此情，此後

    即未採取法律程序請求，至強制執行終結前已執行受償部分

    無得請求等內容一情，有本院臺北簡易庭民事調解紀錄表、

    民事答辯狀、言詞辯論筆錄等存卷足考（見本院110 年度北

    簡字第222 號卷，下稱北簡卷，第97頁、第113 頁至第117

    頁、第165 頁）。復就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與

    內頁明細、員工所得明細等內容互為勾稽（見原審卷第21頁

    至第23頁、第73頁至第77頁），上訴人原則上派駐擔任某社

    區之固定保全，偶支援加班則另外核發加班費等事實，惟相

    較於其先前自被上訴人處所得近4 萬元之薪資，109 年5 月

    、6 月連同「薪資轉帳」及「考核獎金」之金錢大幅降低為

    2 萬餘元，依該等員工所得明細記載109 年4 月、5 月均明

    載「法院扣款8,662 元」、「法院扣款8,671 元」，待同年

    6 月、8 月則各為「法院扣款4,579 元」、「法院扣款1,04

    5 元」等文字，則其當下早已知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及系

    爭更正命令所屬強制執行程序之情況下，顯可輕易得出109

    年5 月薪資遭溢扣6,327 元予艾星公司之結論，反係先向艾

    星公司、滙豐商銀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甚而請求艾星公司返還

    已執行受償部分之客觀事實，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被上訴人

    溢扣6,327 元用以清償其對艾星公司所負債務有默示合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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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表示。稽之艾星公司對上訴人債權請求權雖於100 年9

    月4 日完成消滅時效，但上訴人遲至109 年11月11日方為時

    效抗辯，且起訴狀繕本至同年月24日始送達艾星公司乙情，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查（見北簡卷第83頁），是被上訴人109

    年6 月10日溢扣匯予艾星公司之6,327 元，亦使上訴人消滅

    對艾星公司該金額債務部分。揆諸上揭規定及要旨，自生清

    償之效力，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權同歸消滅，

    洵堪認定。

　⒋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另爭執於受僱期間均受有被上訴人提

    供薪資明細一節（見本院卷第19頁），但除有上揭證據足以

    比對得知外，衡以上開員工所得明細下方載：「提醒您，若

    您另簽有委任契約，則委任報酬公司已匯入您指定之帳戶」

    等文字，且倘未於每月核發該明細予上訴人確認，其諒無知

    悉並在民事起訴狀即載稱：每月薪資2 萬8,000 元並可領取

    金額不等之加班費等內容（見原審卷第7 頁至第8 頁），又

    前案民事事件亦援用最高法院99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關於為時效抗辯時債權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之旨趣（見北簡卷

    第19頁至第21頁、第27頁至第28頁），是其此部分主張，自

    不足憑。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109 年4 月、5 月5,263

    元、6,237 元之薪資債權，是其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共

    1 萬1,590 元及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1

    條、第22條，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

    起、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些許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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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

    第1 項、第2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436 條之19第1 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蔡英雌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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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黃進忠  
訴訟代理人  余泰鑫律師
被  上訴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陳則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本院111 年度勞小字第135 號第一審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 年7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已指摘原審判決關於訴外人新加坡商
    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艾星公司）對其在被上
    訴人任職期間薪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
    民國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核發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
    3217號之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及移轉命
    令）關於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新臺幣（下同）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部分，業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執行命令
    （下稱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而溯及消滅，被上訴人猶仍將逾
    2 萬406 元部分移轉予艾星公司，當屬無效，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之薪資債權自仍存在，原審判決卻逕認屬有效清償而駁
    回其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
    2 項至第4 項、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及最
    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136 號裁定要旨，屬民事訴訟法第
    468 條違背法令事由，已符合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
    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保全，約定每月有本薪2 萬8,000 元及金額不等之
    延長工時工資於次月10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嗣上訴人
    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對其就被上訴人之薪資債權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
    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每月得支
    領薪資債權超過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移轉予艾星公司
    ，然因該金額不足以維持上訴人日常生活並違反強制執行法
    第122 條規定，故本院民事執行處於其陳報後已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將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扣押與移
    轉之金額更正限於逾2 萬7,900 元部分，並於同年月5 日送
    達被上訴人，基於立法者將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1 項、第
    2 項予以並列，規範效力應同，是遭更正撤銷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之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部分，當溯及消滅
    。
　㈡惟經上訴人核對每月薪資明細及被上訴人匯款金額，被上訴
    人僅分別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份、5 月份工資2 萬2,637
    元、2 萬1,573 元，各溢扣4 月份薪資5,263 元、5 月份薪
    資6,327 元匯予艾星公司，共計1 萬1,590 元，據強制執行
    法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規定，因本院民事執行處已
    改發系爭更正命令，應使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違法執行行
    為範圍內當然無效，自屬無效清償給付，上訴人不知被上訴
    人係何時將該溢扣工資給付予艾星公司，也未曾對該等清償
    行為有何承認之意思表示，此自其聲明異議令本院民事執行
    處更正改發系爭更正命令即悉，職是，其應仍具有該等薪資
    債權。反觀艾星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於110 年9 月4 日時效
    完成等事實，已經本院11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下稱
    前案民事事件）確定在案，則上訴人享有時效利益得拒絕給
    付，至於何時行使時效抗辯或請求權何時消滅尚屬二事，該
    債權請求權業已消滅不存在，對上訴人要無利益可言，應無
    民法第310 條第1 款、第3 款發生清償效力規定之適用。況
    被上訴人於109 年6 月5 日已收受系爭更正命令，於同年月
    10日給付109 年5 月工資之際，當悉上訴人就扣押移轉範圍
    逾2 萬7,900 元部分要無對被上訴人溢扣代為清償其對艾星
    公司債務一事有默示同意之可能性，也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
    依系爭更正命令扣薪之情形，自不生清償效力，被上訴人當
    應給付其差額共1 萬1,590 元。原審判決竟以其收受薪資明
    細後未對當月收入及代扣項目為反對表示，遽認其默示同意
    被上訴人溢扣工資清償艾星公司而生清償效力，顯違強制執
    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第12
    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
    第136 號裁定要旨，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 年法律
    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
    誤，復未對其有利之事證或法律上之理由說明取捨意見或不
    可採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其中6,
    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又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則為：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
    、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執行處分之「撤銷」係指有違法執行或當事
    人違反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依職權予以撤銷而溯及使處分
    失效之意；執行處分之「更正」則係事後依法有變更內容必
    要而予更正，並無違法之處，故變更前之原處分仍屬有效，
    不因更正後失其效力，否則將令執行金額之不確定因素轉嫁
    予被上訴人，無法維護伊之信賴利益。系爭扣押、移轉命令
    經系爭更正命令變更前應屬有效，不因更正而溯及失效，被
    上訴人依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規定扣取上訴人109 年4 月薪
    資債權，並無違法之處。至109 年5 月薪資，因被上訴人於
    每月月初開始薪資作業進行關帳，迨同年6 月5 日始收受變
    更上訴人最低生活保留費用之系爭更正命令，斯時業依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進行扣薪，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各2 萬2,367 元、2 萬1,573 元，均未低於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要求應保留之2 萬406 元，被上訴人也將上
    訴人109 年4 月、5 月之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
    6 元各於同年5 月21日、同年6 月22日匯予艾星公司，並無
    短付工資之情形。又上訴人每月收取之薪資單，均載明當月
    所得薪資明細，含應發金額、代扣金額（法院扣款，勞、健
    保扣款）及實發金額等細目，上訴人應可瞭解當月收入及代
    扣項目，卻未即時對伊以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所載金額扣押
    移轉一事為何反對之意，足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溢扣109 年
    5 月份工資6,327 元清償其對艾星公司之債務應有默示合意
    ，依民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生清償效力，上訴人時隔近2
    年方為本件主張，有悖誠信。縱上訴人未默示合意被上訴人
    溢扣薪資之事，然上訴人對艾星公司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確認
    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直至109 年11月11日始為時效抗辯，是
    雖100 年9 月4 日艾星公司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
    僅係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則艾星公司於109 年5 月對其
    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尚未因上訴人行使抵銷抗辯而消滅之情
    況下，被上訴人溢扣上訴人109 年5 月薪資6,327 元移轉予
    艾星公司部分，客觀上也消除上訴人對艾星公司之債務，使
    其受有免給付艾星公司同等數額債務之利益，依民法310 條
    第3 款規定，亦有清償之效力，故上訴人不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工資差額。至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首查，兩造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成立系
    爭契約，嗣上訴人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就其對被上訴人薪
    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前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 年4 月14
    日、同年月16日先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
    將上訴人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逾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
    移轉予艾星公司，嗣於同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更正
    扣押及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薪資債權部分，但被上訴
    人業於109 年5 月10日、同年6 月10日將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6 元匯予艾星公司
    ，如以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薪資債權金額計算各有差額5,263
    元、6,327 元，共計1 萬1,590 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系爭扣押、移轉及更正命令，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9 年
    2 月10日北市勞職字第1096007174號函暨保全（監控）人員
    約定書、員工所得明細、玉山銀行臺幣付款查詢結果、艾星
    公司112 年4 月13日民事陳報狀，及上訴人勞就保與職保歷
    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等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1頁至第16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3頁至第77頁
    、第177 頁至第181 頁；本院卷第139 頁至第177 頁），且
    由本院調取本院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3217號（下稱系爭執行
    卷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32893 號等執
    行卷宗（下稱新北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就109 年4 月薪資差額5,263 元部分：
　⒈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
    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
    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定其數額。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
    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3 項規定之限制。但應酌
    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2 項至第5 項定有明文。佐之同條修正理由略謂：
    所稱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數額，其計算標準
    易生爭議，爰參考衛生福利部、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2 項所定最低生活費，所得未逾之者，可獲扶助或補
    助；逾之未滿1.5 倍者，亦視個案情況可獲補助之制度，增
    訂第3 項，惟仍應斟酌債務人其他財產，以免重複保留生活
    所必需，損及債權人債權實現……若債權人仰賴債權實現以
    維持生活（例如：債權人法定扶養權利受侵害），或依債權
    發生之原因或情節（例如：債務人故意犯罪損害債權人身體
    、健康或勞動能力），僅保護債務人一方有失公平，均應由
    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及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形，酌留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適當費用，為衡平之處
    理，不受第2 項至第4 項規定之限制，爰增訂第5 項等節，
    足知該「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實賦
    予執行法院一定裁量權限，與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
    助情形明訂排除強制執行範圍外且毫無例外之情形迥然不同
    ，無法等同視之，要無疑問。
　⒉經閱覽系爭執行卷宗卷證資料，足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各
    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及第122 條第3 項等規定核發，分別於同年
    月15日、21日送達被上訴人，另各於同年月17日、24日寄存
    送達於上訴人斯時戶籍址，且系爭扣押命令說明並說明如
    扣押餘額不敷上訴人本人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需，得陳報
    受撫養人姓名、依法應負擔撫養比例，及提出相關證明聲明
    異議等內文；上訴人旋同年月23日陳報其新北市社會福利資
    格證明板橋區文件表示為低收入戶第3 款，希望本院不要扣
    其薪資，又於同年5 月13日聲請閱卷後，以同年5 月15日陳
    報狀提出房屋租賃書、戶籍謄本與學生在學證明；本院民事
    執行處則以系爭更正命令記載依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規定更
    正扣押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部分，此命令則於同年月
    5 日送達被上訴人等節，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與送達證書
    、該等陳報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系爭更正命令與送達證
    書等件在卷可徵。被上訴人係於109 年5 月10日給付109 年
    4 月薪資，並將5,263 元差額匯予艾星公司乙情，揆之前揭
    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斯時係依當時有效之系爭扣押、移轉
    命令所為，要無不妥之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
    權已移轉予艾星公司，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雖經更正，但與
    執行處分撤銷要屬二事，上訴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3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然強制
    執行法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與同條第1 項情形容有不同
    之處，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㈢就109 年5 月薪資差額6,237 元部分：
　⒈按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經債權人承認或受領人於受領後取得其債權者，有清償
    之效力。受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
    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除前二款情形外，於債權
    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 條亦有
    明文。又民法第310 條第3 款規定之向第三人為清償，於債
    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所謂債權人之受
    有利益，不以直接受有利益為限，只要第三人受領清償與債
    權人所受利益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即為已足。例如無受領權
    之第三人受領清償後，該第三人表示免除其對於債權人之原
    有債務，在免除之範圍內，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之清償，即
    屬有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94 號、88年度台上字
    第2359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意思表示之合致，非以明示為
    限，凡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屬默示意思表示，仍可成立債之關係（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816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於收受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後，曾於109 年4 月23日
    、同年5 月15日陳報相關證明文件並表示希望不要扣押薪資
    等事實，已如上述。另其個人早於109 年5 月13日即有聲請
    閱卷之紀錄，迭於同年8 月10日、18日，同年9 月10日由其
    個人或委任代理人聲請並於同年8 月10日、9 月2 日與14日
    閱得系爭執行卷宗、新北執行卷宗內容，嗣於同年9 月21日
    自被上訴人處離職，又於同年11月21日對艾星公司向本院提
    起前案民事事件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主張艾星公司債
    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並為時效抗辯，艾星公司嗣於同
    年12月24日以無續行實益為由聲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本院
    民事執行處則以110 年2 月17日北院忠109 司執助亥字第32
    17號通知撤銷艾星公司強制執行部分，俟110 年4 月7 日11
    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後，上訴人對訴外人即上訴人另
    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商銀
    ）提起上訴，於111 年2 月24日本院110 年度簡上字第216
    號調解成立後，上訴人始於111 年5 月30日對被上訴人提起
    本件訴訟等節，已由本院調取上揭案號卷宗核閱無誤。
　⒊比對上開時序經過，上訴人於109 年6 月10日收受被上訴人
    給付同年5 月薪資及員工所得明細之際，早已聲請閱卷亦收
    受變更扣押移轉範圍之系爭更正命令，迨領取109 年7 月薪
    資之日即同年8 月10日再次聲請閱卷，但全未對被上訴人為
    任何表示，反係先以艾星公司為對象向本院提起前案民事事
    件訴訟，艾星公司於調解及訴訟繫屬期間也屢屢表示願與上
    訴人和解，但上訴人不得請求返還已強制執行款項2 萬9,10
    6 元，因其係109 年11月11日提起前案民事事件時方為時效
    抗辯，渠則於同年月25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得知此情，此後
    即未採取法律程序請求，至強制執行終結前已執行受償部分
    無得請求等內容一情，有本院臺北簡易庭民事調解紀錄表、
    民事答辯狀、言詞辯論筆錄等存卷足考（見本院110 年度北
    簡字第222 號卷，下稱北簡卷，第97頁、第113 頁至第117
    頁、第165 頁）。復就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與
    內頁明細、員工所得明細等內容互為勾稽（見原審卷第21頁
    至第23頁、第73頁至第77頁），上訴人原則上派駐擔任某社
    區之固定保全，偶支援加班則另外核發加班費等事實，惟相
    較於其先前自被上訴人處所得近4 萬元之薪資，109 年5 月
    、6 月連同「薪資轉帳」及「考核獎金」之金錢大幅降低為
    2 萬餘元，依該等員工所得明細記載109 年4 月、5 月均明
    載「法院扣款8,662 元」、「法院扣款8,671 元」，待同年
    6 月、8 月則各為「法院扣款4,579 元」、「法院扣款1,04
    5 元」等文字，則其當下早已知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及系
    爭更正命令所屬強制執行程序之情況下，顯可輕易得出109
    年5 月薪資遭溢扣6,327 元予艾星公司之結論，反係先向艾
    星公司、滙豐商銀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甚而請求艾星公司返還
    已執行受償部分之客觀事實，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被上訴人
    溢扣6,327 元用以清償其對艾星公司所負債務有默示合意之
    意思表示。稽之艾星公司對上訴人債權請求權雖於100 年9
    月4 日完成消滅時效，但上訴人遲至109 年11月11日方為時
    效抗辯，且起訴狀繕本至同年月24日始送達艾星公司乙情，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查（見北簡卷第83頁），是被上訴人109
    年6 月10日溢扣匯予艾星公司之6,327 元，亦使上訴人消滅
    對艾星公司該金額債務部分。揆諸上揭規定及要旨，自生清
    償之效力，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權同歸消滅，
    洵堪認定。
　⒋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另爭執於受僱期間均受有被上訴人提
    供薪資明細一節（見本院卷第19頁），但除有上揭證據足以
    比對得知外，衡以上開員工所得明細下方載：「提醒您，若
    您另簽有委任契約，則委任報酬公司已匯入您指定之帳戶」
    等文字，且倘未於每月核發該明細予上訴人確認，其諒無知
    悉並在民事起訴狀即載稱：每月薪資2 萬8,000 元並可領取
    金額不等之加班費等內容（見原審卷第7 頁至第8 頁），又
    前案民事事件亦援用最高法院99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關於為時效抗辯時債權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之旨趣（見北簡卷
    第19頁至第21頁、第27頁至第28頁），是其此部分主張，自
    不足憑。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109 年4 月、5 月5,263
    元、6,237 元之薪資債權，是其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共
    1 萬1,590 元及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1
    條、第22條，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
    起、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些許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
    第1 項、第2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436 條之19第1 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蔡英雌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黃進忠  
訴訟代理人  余泰鑫律師
被  上訴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陳則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本院111 年度勞小字第135 號第一審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 年7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已指摘原審判決關於訴外人新加坡商
    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艾星公司）對其在被上
    訴人任職期間薪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
    民國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核發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
    3217號之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及移轉命
    令）關於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新臺幣（下同）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部分，業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執行命令
    （下稱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而溯及消滅，被上訴人猶仍將逾
    2 萬406 元部分移轉予艾星公司，當屬無效，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之薪資債權自仍存在，原審判決卻逕認屬有效清償而駁
    回其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
    2 項至第4 項、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及最
    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136 號裁定要旨，屬民事訴訟法第
    468 條違背法令事由，已符合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
    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保全，約定每月有本薪2 萬8,000 元及金額不等之
    延長工時工資於次月10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嗣上訴人
    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對其就被上訴人之薪資債權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
    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每月得支
    領薪資債權超過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移轉予艾星公司
    ，然因該金額不足以維持上訴人日常生活並違反強制執行法
    第122 條規定，故本院民事執行處於其陳報後已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將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扣押與移
    轉之金額更正限於逾2 萬7,900 元部分，並於同年月5 日送
    達被上訴人，基於立法者將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1 項、第
    2 項予以並列，規範效力應同，是遭更正撤銷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之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部分，當溯及消滅
    。
　㈡惟經上訴人核對每月薪資明細及被上訴人匯款金額，被上訴
    人僅分別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份、5 月份工資2 萬2,637
    元、2 萬1,573 元，各溢扣4 月份薪資5,263 元、5 月份薪
    資6,327 元匯予艾星公司，共計1 萬1,590 元，據強制執行
    法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規定，因本院民事執行處已
    改發系爭更正命令，應使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違法執行行
    為範圍內當然無效，自屬無效清償給付，上訴人不知被上訴
    人係何時將該溢扣工資給付予艾星公司，也未曾對該等清償
    行為有何承認之意思表示，此自其聲明異議令本院民事執行
    處更正改發系爭更正命令即悉，職是，其應仍具有該等薪資
    債權。反觀艾星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於110 年9 月4 日時效
    完成等事實，已經本院11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下稱
    前案民事事件）確定在案，則上訴人享有時效利益得拒絕給
    付，至於何時行使時效抗辯或請求權何時消滅尚屬二事，該
    債權請求權業已消滅不存在，對上訴人要無利益可言，應無
    民法第310 條第1 款、第3 款發生清償效力規定之適用。況
    被上訴人於109 年6 月5 日已收受系爭更正命令，於同年月
    10日給付109 年5 月工資之際，當悉上訴人就扣押移轉範圍
    逾2 萬7,900 元部分要無對被上訴人溢扣代為清償其對艾星
    公司債務一事有默示同意之可能性，也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
    依系爭更正命令扣薪之情形，自不生清償效力，被上訴人當
    應給付其差額共1 萬1,590 元。原審判決竟以其收受薪資明
    細後未對當月收入及代扣項目為反對表示，遽認其默示同意
    被上訴人溢扣工資清償艾星公司而生清償效力，顯違強制執
    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第12
    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
    第136 號裁定要旨，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 年法律
    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
    誤，復未對其有利之事證或法律上之理由說明取捨意見或不
    可採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其中6,
    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又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則為：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
    、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執行處分之「撤銷」係指有違法執行或當事
    人違反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依職權予以撤銷而溯及使處分
    失效之意；執行處分之「更正」則係事後依法有變更內容必
    要而予更正，並無違法之處，故變更前之原處分仍屬有效，
    不因更正後失其效力，否則將令執行金額之不確定因素轉嫁
    予被上訴人，無法維護伊之信賴利益。系爭扣押、移轉命令
    經系爭更正命令變更前應屬有效，不因更正而溯及失效，被
    上訴人依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規定扣取上訴人109 年4 月薪
    資債權，並無違法之處。至109 年5 月薪資，因被上訴人於
    每月月初開始薪資作業進行關帳，迨同年6 月5 日始收受變
    更上訴人最低生活保留費用之系爭更正命令，斯時業依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進行扣薪，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各2 萬2,367 元、2 萬1,573 元，均未低於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要求應保留之2 萬406 元，被上訴人也將上
    訴人109 年4 月、5 月之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
    6 元各於同年5 月21日、同年6 月22日匯予艾星公司，並無
    短付工資之情形。又上訴人每月收取之薪資單，均載明當月
    所得薪資明細，含應發金額、代扣金額（法院扣款，勞、健
    保扣款）及實發金額等細目，上訴人應可瞭解當月收入及代
    扣項目，卻未即時對伊以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所載金額扣押
    移轉一事為何反對之意，足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溢扣109 年
    5 月份工資6,327 元清償其對艾星公司之債務應有默示合意
    ，依民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生清償效力，上訴人時隔近2
    年方為本件主張，有悖誠信。縱上訴人未默示合意被上訴人
    溢扣薪資之事，然上訴人對艾星公司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確認
    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直至109 年11月11日始為時效抗辯，是
    雖100 年9 月4 日艾星公司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
    僅係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則艾星公司於109 年5 月對其
    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尚未因上訴人行使抵銷抗辯而消滅之情
    況下，被上訴人溢扣上訴人109 年5 月薪資6,327 元移轉予
    艾星公司部分，客觀上也消除上訴人對艾星公司之債務，使
    其受有免給付艾星公司同等數額債務之利益，依民法310 條
    第3 款規定，亦有清償之效力，故上訴人不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工資差額。至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首查，兩造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成立系
    爭契約，嗣上訴人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就其對被上訴人薪
    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前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 年4 月14
    日、同年月16日先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
    將上訴人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逾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
    移轉予艾星公司，嗣於同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更正
    扣押及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薪資債權部分，但被上訴
    人業於109 年5 月10日、同年6 月10日將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6 元匯予艾星公司
    ，如以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薪資債權金額計算各有差額5,263
    元、6,327 元，共計1 萬1,590 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系爭扣押、移轉及更正命令，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9 年
    2 月10日北市勞職字第1096007174號函暨保全（監控）人員
    約定書、員工所得明細、玉山銀行臺幣付款查詢結果、艾星
    公司112 年4 月13日民事陳報狀，及上訴人勞就保與職保歷
    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等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1頁至第16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3頁至第77頁
    、第177 頁至第181 頁；本院卷第139 頁至第177 頁），且
    由本院調取本院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3217號（下稱系爭執行
    卷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32893 號等執
    行卷宗（下稱新北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就109 年4 月薪資差額5,263 元部分：
　⒈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
    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
    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定其數額。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
    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3 項規定之限制。但應酌
    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2 項至第5 項定有明文。佐之同條修正理由略謂：
    所稱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數額，其計算標準
    易生爭議，爰參考衛生福利部、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2 項所定最低生活費，所得未逾之者，可獲扶助或補
    助；逾之未滿1.5 倍者，亦視個案情況可獲補助之制度，增
    訂第3 項，惟仍應斟酌債務人其他財產，以免重複保留生活
    所必需，損及債權人債權實現……若債權人仰賴債權實現以
    維持生活（例如：債權人法定扶養權利受侵害），或依債權
    發生之原因或情節（例如：債務人故意犯罪損害債權人身體
    、健康或勞動能力），僅保護債務人一方有失公平，均應由
    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及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形，酌留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適當費用，為衡平之處
    理，不受第2 項至第4 項規定之限制，爰增訂第5 項等節，
    足知該「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實賦
    予執行法院一定裁量權限，與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
    助情形明訂排除強制執行範圍外且毫無例外之情形迥然不同
    ，無法等同視之，要無疑問。
　⒉經閱覽系爭執行卷宗卷證資料，足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各
    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及第122 條第3 項等規定核發，分別於同年
    月15日、21日送達被上訴人，另各於同年月17日、24日寄存
    送達於上訴人斯時戶籍址，且系爭扣押命令說明並說明如
    扣押餘額不敷上訴人本人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需，得陳報
    受撫養人姓名、依法應負擔撫養比例，及提出相關證明聲明
    異議等內文；上訴人旋同年月23日陳報其新北市社會福利資
    格證明板橋區文件表示為低收入戶第3 款，希望本院不要扣
    其薪資，又於同年5 月13日聲請閱卷後，以同年5 月15日陳
    報狀提出房屋租賃書、戶籍謄本與學生在學證明；本院民事
    執行處則以系爭更正命令記載依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規定更
    正扣押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部分，此命令則於同年月
    5 日送達被上訴人等節，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與送達證書
    、該等陳報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系爭更正命令與送達證
    書等件在卷可徵。被上訴人係於109 年5 月10日給付109 年
    4 月薪資，並將5,263 元差額匯予艾星公司乙情，揆之前揭
    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斯時係依當時有效之系爭扣押、移轉
    命令所為，要無不妥之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
    權已移轉予艾星公司，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雖經更正，但與
    執行處分撤銷要屬二事，上訴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3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然強制
    執行法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與同條第1 項情形容有不同
    之處，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㈢就109 年5 月薪資差額6,237 元部分：
　⒈按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經債權人承認或受領人於受領後取得其債權者，有清償
    之效力。受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
    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除前二款情形外，於債權
    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 條亦有
    明文。又民法第310 條第3 款規定之向第三人為清償，於債
    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所謂債權人之受
    有利益，不以直接受有利益為限，只要第三人受領清償與債
    權人所受利益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即為已足。例如無受領權
    之第三人受領清償後，該第三人表示免除其對於債權人之原
    有債務，在免除之範圍內，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之清償，即
    屬有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94 號、88年度台上字
    第2359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意思表示之合致，非以明示為
    限，凡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屬默示意思表示，仍可成立債之關係（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816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於收受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後，曾於109 年4 月23日
    、同年5 月15日陳報相關證明文件並表示希望不要扣押薪資
    等事實，已如上述。另其個人早於109 年5 月13日即有聲請
    閱卷之紀錄，迭於同年8 月10日、18日，同年9 月10日由其
    個人或委任代理人聲請並於同年8 月10日、9 月2 日與14日
    閱得系爭執行卷宗、新北執行卷宗內容，嗣於同年9 月21日
    自被上訴人處離職，又於同年11月21日對艾星公司向本院提
    起前案民事事件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主張艾星公司債
    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並為時效抗辯，艾星公司嗣於同
    年12月24日以無續行實益為由聲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本院
    民事執行處則以110 年2 月17日北院忠109 司執助亥字第32
    17號通知撤銷艾星公司強制執行部分，俟110 年4 月7 日11
    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後，上訴人對訴外人即上訴人另
    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商銀
    ）提起上訴，於111 年2 月24日本院110 年度簡上字第216
    號調解成立後，上訴人始於111 年5 月30日對被上訴人提起
    本件訴訟等節，已由本院調取上揭案號卷宗核閱無誤。
　⒊比對上開時序經過，上訴人於109 年6 月10日收受被上訴人
    給付同年5 月薪資及員工所得明細之際，早已聲請閱卷亦收
    受變更扣押移轉範圍之系爭更正命令，迨領取109 年7 月薪
    資之日即同年8 月10日再次聲請閱卷，但全未對被上訴人為
    任何表示，反係先以艾星公司為對象向本院提起前案民事事
    件訴訟，艾星公司於調解及訴訟繫屬期間也屢屢表示願與上
    訴人和解，但上訴人不得請求返還已強制執行款項2 萬9,10
    6 元，因其係109 年11月11日提起前案民事事件時方為時效
    抗辯，渠則於同年月25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得知此情，此後
    即未採取法律程序請求，至強制執行終結前已執行受償部分
    無得請求等內容一情，有本院臺北簡易庭民事調解紀錄表、
    民事答辯狀、言詞辯論筆錄等存卷足考（見本院110 年度北
    簡字第222 號卷，下稱北簡卷，第97頁、第113 頁至第117
    頁、第165 頁）。復就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與
    內頁明細、員工所得明細等內容互為勾稽（見原審卷第21頁
    至第23頁、第73頁至第77頁），上訴人原則上派駐擔任某社
    區之固定保全，偶支援加班則另外核發加班費等事實，惟相
    較於其先前自被上訴人處所得近4 萬元之薪資，109 年5 月
    、6 月連同「薪資轉帳」及「考核獎金」之金錢大幅降低為
    2 萬餘元，依該等員工所得明細記載109 年4 月、5 月均明
    載「法院扣款8,662 元」、「法院扣款8,671 元」，待同年
    6 月、8 月則各為「法院扣款4,579 元」、「法院扣款1,04
    5 元」等文字，則其當下早已知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及系
    爭更正命令所屬強制執行程序之情況下，顯可輕易得出109
    年5 月薪資遭溢扣6,327 元予艾星公司之結論，反係先向艾
    星公司、滙豐商銀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甚而請求艾星公司返還
    已執行受償部分之客觀事實，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被上訴人
    溢扣6,327 元用以清償其對艾星公司所負債務有默示合意之
    意思表示。稽之艾星公司對上訴人債權請求權雖於100 年9
    月4 日完成消滅時效，但上訴人遲至109 年11月11日方為時
    效抗辯，且起訴狀繕本至同年月24日始送達艾星公司乙情，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查（見北簡卷第83頁），是被上訴人109
    年6 月10日溢扣匯予艾星公司之6,327 元，亦使上訴人消滅
    對艾星公司該金額債務部分。揆諸上揭規定及要旨，自生清
    償之效力，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權同歸消滅，
    洵堪認定。
　⒋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另爭執於受僱期間均受有被上訴人提
    供薪資明細一節（見本院卷第19頁），但除有上揭證據足以
    比對得知外，衡以上開員工所得明細下方載：「提醒您，若
    您另簽有委任契約，則委任報酬公司已匯入您指定之帳戶」
    等文字，且倘未於每月核發該明細予上訴人確認，其諒無知
    悉並在民事起訴狀即載稱：每月薪資2 萬8,000 元並可領取
    金額不等之加班費等內容（見原審卷第7 頁至第8 頁），又
    前案民事事件亦援用最高法院99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關於為時效抗辯時債權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之旨趣（見北簡卷
    第19頁至第21頁、第27頁至第28頁），是其此部分主張，自
    不足憑。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109 年4 月、5 月5,263
    元、6,237 元之薪資債權，是其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共
    1 萬1,590 元及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1
    條、第22條，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
    起、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些許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
    第1 項、第2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436 條之19第1 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蔡英雌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上字第17號
上  訴  人  黃進忠  
訴訟代理人  余泰鑫律師
被  上訴人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奧田実  
訴訟代理人  陳則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本院111 年度勞小字第135 號第一審民事小額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 年7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第
    436 條之25、第468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468
    條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為同法第436 條之
    32第2 項所明定。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判例、解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已指摘原審判決關於訴外人新加坡商
    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艾星公司）對其在被上
    訴人任職期間薪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
    民國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核發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
    3217號之扣押命令及移轉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及移轉命
    令）關於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新臺幣（下同）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部分，業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執行命令
    （下稱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而溯及消滅，被上訴人猶仍將逾
    2 萬406 元部分移轉予艾星公司，當屬無效，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之薪資債權自仍存在，原審判決卻逕認屬有效清償而駁
    回其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
    2 項至第4 項、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及最
    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136 號裁定要旨，屬民事訴訟法第
    468 條違背法令事由，已符合首開要件，其提起上訴，即屬
    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保全，約定每月有本薪2 萬8,000 元及金額不等之
    延長工時工資於次月10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嗣上訴人
    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對其就被上訴人之薪資債權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各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
    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將上訴人每月得支
    領薪資債權超過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移轉予艾星公司
    ，然因該金額不足以維持上訴人日常生活並違反強制執行法
    第122 條規定，故本院民事執行處於其陳報後已於109 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將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扣押與移
    轉之金額更正限於逾2 萬7,900 元部分，並於同年月5 日送
    達被上訴人，基於立法者將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1 項、第
    2 項予以並列，規範效力應同，是遭更正撤銷2 萬407 元至
    2 萬7,900 元範圍之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部分，當溯及消滅
    。
　㈡惟經上訴人核對每月薪資明細及被上訴人匯款金額，被上訴
    人僅分別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份、5 月份工資2 萬2,637
    元、2 萬1,573 元，各溢扣4 月份薪資5,263 元、5 月份薪
    資6,327 元匯予艾星公司，共計1 萬1,590 元，據強制執行
    法第12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規定，因本院民事執行處已
    改發系爭更正命令，應使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在違法執行行
    為範圍內當然無效，自屬無效清償給付，上訴人不知被上訴
    人係何時將該溢扣工資給付予艾星公司，也未曾對該等清償
    行為有何承認之意思表示，此自其聲明異議令本院民事執行
    處更正改發系爭更正命令即悉，職是，其應仍具有該等薪資
    債權。反觀艾星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於110 年9 月4 日時效
    完成等事實，已經本院11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下稱
    前案民事事件）確定在案，則上訴人享有時效利益得拒絕給
    付，至於何時行使時效抗辯或請求權何時消滅尚屬二事，該
    債權請求權業已消滅不存在，對上訴人要無利益可言，應無
    民法第310 條第1 款、第3 款發生清償效力規定之適用。況
    被上訴人於109 年6 月5 日已收受系爭更正命令，於同年月
    10日給付109 年5 月工資之際，當悉上訴人就扣押移轉範圍
    逾2 萬7,900 元部分要無對被上訴人溢扣代為清償其對艾星
    公司債務一事有默示同意之可能性，也無法預見被上訴人未
    依系爭更正命令扣薪之情形，自不生清償效力，被上訴人當
    應給付其差額共1 萬1,590 元。原審判決竟以其收受薪資明
    細後未對當月收入及代扣項目為反對表示，遽認其默示同意
    被上訴人溢扣工資清償艾星公司而生清償效力，顯違強制執
    行法第115 條之1 第2 項、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第12
    條第1 項、第13條第1 項等規定，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
    第136 號裁定要旨，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 年法律
    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
    誤，復未對其有利之事證或法律上之理由說明取捨意見或不
    可採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其中6,
    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又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則為：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起
    、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執行處分之「撤銷」係指有違法執行或當事
    人違反執行程序，由執行法院依職權予以撤銷而溯及使處分
    失效之意；執行處分之「更正」則係事後依法有變更內容必
    要而予更正，並無違法之處，故變更前之原處分仍屬有效，
    不因更正後失其效力，否則將令執行金額之不確定因素轉嫁
    予被上訴人，無法維護伊之信賴利益。系爭扣押、移轉命令
    經系爭更正命令變更前應屬有效，不因更正而溯及失效，被
    上訴人依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規定扣取上訴人109 年4 月薪
    資債權，並無違法之處。至109 年5 月薪資，因被上訴人於
    每月月初開始薪資作業進行關帳，迨同年6 月5 日始收受變
    更上訴人最低生活保留費用之系爭更正命令，斯時業依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進行扣薪，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各2 萬2,367 元、2 萬1,573 元，均未低於系爭
    扣押、移轉命令要求應保留之2 萬406 元，被上訴人也將上
    訴人109 年4 月、5 月之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
    6 元各於同年5 月21日、同年6 月22日匯予艾星公司，並無
    短付工資之情形。又上訴人每月收取之薪資單，均載明當月
    所得薪資明細，含應發金額、代扣金額（法院扣款，勞、健
    保扣款）及實發金額等細目，上訴人應可瞭解當月收入及代
    扣項目，卻未即時對伊以系爭扣押、移轉命令所載金額扣押
    移轉一事為何反對之意，足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溢扣109 年
    5 月份工資6,327 元清償其對艾星公司之債務應有默示合意
    ，依民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生清償效力，上訴人時隔近2
    年方為本件主張，有悖誠信。縱上訴人未默示合意被上訴人
    溢扣薪資之事，然上訴人對艾星公司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確認
    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直至109 年11月11日始為時效抗辯，是
    雖100 年9 月4 日艾星公司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
    僅係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則艾星公司於109 年5 月對其
    債權請求權消滅時效尚未因上訴人行使抵銷抗辯而消滅之情
    況下，被上訴人溢扣上訴人109 年5 月薪資6,327 元移轉予
    艾星公司部分，客觀上也消除上訴人對艾星公司之債務，使
    其受有免給付艾星公司同等數額債務之利益，依民法310 條
    第3 款規定，亦有清償之效力，故上訴人不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工資差額。至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三、首查，兩造自108 年12月1 日至109 年9 月21日期間成立系
    爭契約，嗣上訴人於109 年間遭艾星公司就其對被上訴人薪
    資債權聲請強制執行，前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 年4 月14
    日、同年月16日先核發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命被上訴人應
    將上訴人每月得支領薪資債權逾2 萬406 元部分予以扣押並
    移轉予艾星公司，嗣於同年6 月2 日核發系爭更正命令更正
    扣押及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薪資債權部分，但被上訴
    人業於109 年5 月10日、同年6 月10日將上訴人109 年4 月
    、5 月薪資扣押款1 萬1,288 元、1 萬756 元匯予艾星公司
    ，如以系爭更正命令更正薪資債權金額計算各有差額5,263
    元、6,327 元，共計1 萬1,590 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系爭扣押、移轉及更正命令，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9 年
    2 月10日北市勞職字第1096007174號函暨保全（監控）人員
    約定書、員工所得明細、玉山銀行臺幣付款查詢結果、艾星
    公司112 年4 月13日民事陳報狀，及上訴人勞就保與職保歷
    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等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1頁至第16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3頁至第77頁
    、第177 頁至第181 頁；本院卷第139 頁至第177 頁），且
    由本院調取本院109 年度司執助字第3217號（下稱系爭執行
    卷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司執字第32893 號等執
    行卷宗（下稱新北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就109 年4 月薪資差額5,263 元部分：
　⒈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
    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
    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定其數額。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
    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不受前3 項規定之限制。但應酌
    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2 項至第5 項定有明文。佐之同條修正理由略謂：
    所稱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數額，其計算標準
    易生爭議，爰參考衛生福利部、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2 項所定最低生活費，所得未逾之者，可獲扶助或補
    助；逾之未滿1.5 倍者，亦視個案情況可獲補助之制度，增
    訂第3 項，惟仍應斟酌債務人其他財產，以免重複保留生活
    所必需，損及債權人債權實現……若債權人仰賴債權實現以
    維持生活（例如：債權人法定扶養權利受侵害），或依債權
    發生之原因或情節（例如：債務人故意犯罪損害債權人身體
    、健康或勞動能力），僅保護債務人一方有失公平，均應由
    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及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形，酌留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適當費用，為衡平之處
    理，不受第2 項至第4 項規定之限制，爰增訂第5 項等節，
    足知該「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實賦
    予執行法院一定裁量權限，與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
    助情形明訂排除強制執行範圍外且毫無例外之情形迥然不同
    ，無法等同視之，要無疑問。
　⒉經閱覽系爭執行卷宗卷證資料，足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各
    於109 年4 月14日、同年月16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及第122 條第3 項等規定核發，分別於同年
    月15日、21日送達被上訴人，另各於同年月17日、24日寄存
    送達於上訴人斯時戶籍址，且系爭扣押命令說明並說明如
    扣押餘額不敷上訴人本人及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需，得陳報
    受撫養人姓名、依法應負擔撫養比例，及提出相關證明聲明
    異議等內文；上訴人旋同年月23日陳報其新北市社會福利資
    格證明板橋區文件表示為低收入戶第3 款，希望本院不要扣
    其薪資，又於同年5 月13日聲請閱卷後，以同年5 月15日陳
    報狀提出房屋租賃書、戶籍謄本與學生在學證明；本院民事
    執行處則以系爭更正命令記載依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規定更
    正扣押移轉範圍為逾2 萬7,900 元部分，此命令則於同年月
    5 日送達被上訴人等節，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與送達證書
    、該等陳報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系爭更正命令與送達證
    書等件在卷可徵。被上訴人係於109 年5 月10日給付109 年
    4 月薪資，並將5,263 元差額匯予艾星公司乙情，揆之前揭
    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斯時係依當時有效之系爭扣押、移轉
    命令所為，要無不妥之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
    權已移轉予艾星公司，系爭扣押、移轉命令雖經更正，但與
    執行處分撤銷要屬二事，上訴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3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7號研討結論，然強制
    執行法第122 條第2 項至第4 項與同條第1 項情形容有不同
    之處，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㈢就109 年5 月薪資差額6,237 元部分：
　⒈按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經債權人承認或受領人於受領後取得其債權者，有清償
    之效力。受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
    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除前二款情形外，於債權
    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 條亦有
    明文。又民法第310 條第3 款規定之向第三人為清償，於債
    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所謂債權人之受
    有利益，不以直接受有利益為限，只要第三人受領清償與債
    權人所受利益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即為已足。例如無受領權
    之第三人受領清償後，該第三人表示免除其對於債權人之原
    有債務，在免除之範圍內，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之清償，即
    屬有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94 號、88年度台上字
    第2359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意思表示之合致，非以明示為
    限，凡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屬默示意思表示，仍可成立債之關係（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816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上訴人於收受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後，曾於109 年4 月23日
    、同年5 月15日陳報相關證明文件並表示希望不要扣押薪資
    等事實，已如上述。另其個人早於109 年5 月13日即有聲請
    閱卷之紀錄，迭於同年8 月10日、18日，同年9 月10日由其
    個人或委任代理人聲請並於同年8 月10日、9 月2 日與14日
    閱得系爭執行卷宗、新北執行卷宗內容，嗣於同年9 月21日
    自被上訴人處離職，又於同年11月21日對艾星公司向本院提
    起前案民事事件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主張艾星公司債
    權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並為時效抗辯，艾星公司嗣於同
    年12月24日以無續行實益為由聲請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本院
    民事執行處則以110 年2 月17日北院忠109 司執助亥字第32
    17號通知撤銷艾星公司強制執行部分，俟110 年4 月7 日11
    0 年度北簡字第222 號判決後，上訴人對訴外人即上訴人另
    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商銀
    ）提起上訴，於111 年2 月24日本院110 年度簡上字第216
    號調解成立後，上訴人始於111 年5 月30日對被上訴人提起
    本件訴訟等節，已由本院調取上揭案號卷宗核閱無誤。
　⒊比對上開時序經過，上訴人於109 年6 月10日收受被上訴人
    給付同年5 月薪資及員工所得明細之際，早已聲請閱卷亦收
    受變更扣押移轉範圍之系爭更正命令，迨領取109 年7 月薪
    資之日即同年8 月10日再次聲請閱卷，但全未對被上訴人為
    任何表示，反係先以艾星公司為對象向本院提起前案民事事
    件訴訟，艾星公司於調解及訴訟繫屬期間也屢屢表示願與上
    訴人和解，但上訴人不得請求返還已強制執行款項2 萬9,10
    6 元，因其係109 年11月11日提起前案民事事件時方為時效
    抗辯，渠則於同年月25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得知此情，此後
    即未採取法律程序請求，至強制執行終結前已執行受償部分
    無得請求等內容一情，有本院臺北簡易庭民事調解紀錄表、
    民事答辯狀、言詞辯論筆錄等存卷足考（見本院110 年度北
    簡字第222 號卷，下稱北簡卷，第97頁、第113 頁至第117
    頁、第165 頁）。復就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封面與
    內頁明細、員工所得明細等內容互為勾稽（見原審卷第21頁
    至第23頁、第73頁至第77頁），上訴人原則上派駐擔任某社
    區之固定保全，偶支援加班則另外核發加班費等事實，惟相
    較於其先前自被上訴人處所得近4 萬元之薪資，109 年5 月
    、6 月連同「薪資轉帳」及「考核獎金」之金錢大幅降低為
    2 萬餘元，依該等員工所得明細記載109 年4 月、5 月均明
    載「法院扣款8,662 元」、「法院扣款8,671 元」，待同年
    6 月、8 月則各為「法院扣款4,579 元」、「法院扣款1,04
    5 元」等文字，則其當下早已知悉系爭扣押、移轉命令及系
    爭更正命令所屬強制執行程序之情況下，顯可輕易得出109
    年5 月薪資遭溢扣6,327 元予艾星公司之結論，反係先向艾
    星公司、滙豐商銀提起前案民事事件甚而請求艾星公司返還
    已執行受償部分之客觀事實，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被上訴人
    溢扣6,327 元用以清償其對艾星公司所負債務有默示合意之
    意思表示。稽之艾星公司對上訴人債權請求權雖於100 年9
    月4 日完成消滅時效，但上訴人遲至109 年11月11日方為時
    效抗辯，且起訴狀繕本至同年月24日始送達艾星公司乙情，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查（見北簡卷第83頁），是被上訴人109
    年6 月10日溢扣匯予艾星公司之6,327 元，亦使上訴人消滅
    對艾星公司該金額債務部分。揆諸上揭規定及要旨，自生清
    償之效力，是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此部分薪資債權同歸消滅，
    洵堪認定。
　⒋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另爭執於受僱期間均受有被上訴人提
    供薪資明細一節（見本院卷第19頁），但除有上揭證據足以
    比對得知外，衡以上開員工所得明細下方載：「提醒您，若
    您另簽有委任契約，則委任報酬公司已匯入您指定之帳戶」
    等文字，且倘未於每月核發該明細予上訴人確認，其諒無知
    悉並在民事起訴狀即載稱：每月薪資2 萬8,000 元並可領取
    金額不等之加班費等內容（見原審卷第7 頁至第8 頁），又
    前案民事事件亦援用最高法院99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關於為時效抗辯時債權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之旨趣（見北簡卷
    第19頁至第21頁、第27頁至第28頁），是其此部分主張，自
    不足憑。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109 年4 月、5 月5,263
    元、6,237 元之薪資債權，是其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共
    1 萬1,590 元及遲延利息。從而，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1
    條、第22條，及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 萬1,590 元，及其中5,263 元自109 年5 月11日
    起、其中6,327 元自109 年6 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些許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
    第1 項、第2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436 條之19第1 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蔡英雌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